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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時間工作勞工之請假權益 

部分時間工作勞工(俗稱「打工族」、「飛特族」)(下稱「部分工時勞工」)在歐美

及日本勞動市場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在台灣由於產業型態轉變等影響，企業僱用

部分工時勞工比例逐年增加，現今已逾四十萬人。有關部分工時勞工之請假權益，

過去中華民國勞動部僅宣導「依法定休假日按比例計算給假」，造成勞雇雙方計

算方式不一，徒生紛擾。因此勞動部於 2014 年 2 月 10 日訂定、2016 年 8 月 16

日修正《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規範各種假別之計算方式、職

災補償、勞工保險、就業保險等權益，使部分工時勞工之勞動權益有更細緻化的

保障規範，以確保其權益並消弭勞資爭議。 

部分工時勞工 

1. 定義 

部分工時勞工，係指於所定工作時間，較該事業單位內之全部時間工作勞工

之工作時間（通常為法定工作時間或事業單位所定之工作時間），有相當程度

縮短之勞工，其縮短之時數，由勞雇雙方協商議定之。例如，周末工作某一

固定時間者；每周每日工作時段及時數不固定者；分攤工作（二人一職制）

者等皆屬之。 

2. 勞動基準法之適用 

《勞動基準法》(下稱本法)係規定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除經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之行業不適用本法者外，各行之事業單位應適之。部分工時勞工不論與

事業單位簽訂定期契約或不定期契約，其雙方所訂之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

所定之最低標準。事業單位僱用部分工時勞工，除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勞工

法令外，須依《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例假、特休及請假等規定 

部分工時勞工之工資計算通常係按工作時數領取工資，此計算方式卻使部分工時

勞工喪失如一般正職人員所享有之例假、特休、請假等法定休假(即「給薪假」)

基本權利。於多數雇主觀念中，部分工時勞工其工作時段可彈性選擇，未上班時

間等同於員工自己休假，無須給付薪資。因此，為維護部分工時勞工之勞動權益，

勞動部於《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重申《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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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下之勞工每周正常工作時數，以 2015 年 5 月 15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

之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1 項為準) 

1. 休息 

勞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有

連續性或緊急性者，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本法第 35

條) 

2. 例假 

勞工每 7 日中至少應有 1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工資照給(本法第 36 條)；按

時計酬者，勞雇雙方議定以不低於基本工資每小時工資額，除另有約定外，

得不另行加給例假日照給之工資。 

3. 休假 

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工資

應由雇主照給 (本法第 37 條)。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

應加倍發給 (本法第 39 條)。但得由勞雇雙方協商將休假日與其他工作日對

調實施放假。 

4. 特別休假 

特別休假時數，以部分工時勞工全年正常工作時間佔全時勞工全年正常工作

時間之比例，乘以法定特別休假日數計算。不足一日部分由勞雇協商議定，

惟不得損害勞工權益。但部分工時勞工每周工作日數與該事業單位之全時勞

工相同，僅每日工作時數較短者，仍應依本法第 38 條規定給予休假日數。 

年資 

(同一事業

工作年資) 

全時勞工 

法定特休日 

部分工時勞工之計算公式 

每周工作時數/全時勞工每周時數*法定特休日 

每周 40 小時 

(或與全時勞工相同) 

每周 20 小時 

(或為全時勞工之半數) 

1 年以上 

3 年未滿 

7 日 7 日 3.5 日 

3 年以上 

5 年未滿 

10 日 10 日 5 日 

5 年以上

10 年未滿 

14 日 14 日 7 日 

10 年以上 每年加給 1

日，上限 30 日 

每年加給 1 日，上限為

30 日 

每年加給 0.5 日，上限為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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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婚假、喪假、事假、病假 

婚、喪、事、病假依《勞工請假規則》辦理(本法第 43 條)，其請假之每日時

數按勞工平均每周工作時數除以 40 小時乘以應給予請假日數乘以 8 小時。因

部分工時勞工每日工作時數並非相同，有關其請假之每日時數由勞雇雙方協

議之。 

  計

算 

 

假別 

全時勞工 

法定休假日 

部分工時勞工之計算公式 

(平均每周工作時數/40)*法定休假日*8 小時 

工時每周 20 小時 工時每周 15 小時 

婚假 8 日(=64 小時)， 

工資照給 

32 小時 24 小時 

喪假 依親等不同有 3~8 日 

(=24 小時~64 小時)，

工資照給 

依親等不同有 12 小

時~32 小時 

依親等不同有 9 小時

~24 小時 

事假 14 日(=112 小時)， 

不計薪 

56 小時 42 小時 

病假 一年30日(=240小時)

內，計半薪 

一年 120 小時內， 

計半薪 

一年 90 小時內， 

計半薪 

6. 產假、生理假及其他假別 

(1) 產假：產假旨在保護母性身體之健康，不應剝奪部分時間工作之女性勞

工享有此權利，因此仍應依本法第 50 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

規定，給予產假，產假為依曆連續計算。女性勞工，受僱工作 6 個月以

上者，產假停止工作期間工資照給；未滿 6 個月者減半發給，其相關權

益與全時勞工相同。 

(2) 生理假及其他假別請見以下表格之說明。 

 

 全時勞工 部分工時勞工 

產假 分娩前後 8 周 8 周 

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者 4 周 4 周 

妊娠二個月以上未滿三

個月流產 

1 周 1 周 

妊娠未滿二個月流產 5 日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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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時勞工 部分工時勞工 

安胎休養及育嬰留職停薪 依勞工請假規則第 4

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及第 16 條之規定 

與全時勞工同 

產檢假、陪產假及家庭照顧假 產檢假 5 日及陪產假 5

日，薪資照給。 

家庭照顧假全年請假日

數以 7 日為限，併入事

假計算。 

比例計給 

(【(平均每周工

作時數/40)*法

定休假日*8 小

時】) 

生理假 

(全年請假日數未逾 3 日，不併入

病假計算，逾 3 日部分併入病假

計算。併入及不併入病假之生理

假薪資，減半發給。) 

每月 1 日 

 

每月 1 日 

 

哺(集)乳時間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8

條之規定 

與全時勞工同 

7. 謀職假 

部分工時勞工接到資遣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請假外出(謀職假)，其請假時

數，每星期不得超過 2 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又謀職假之每

日時數以【(平均每周工作時數/40)*應給請假日數*8 小時】計給。 

※部分工時勞工如工作年資未滿 3 個月而自行離職，雇主不得要求其預告期

間長於本法之最低標準(本法第 15 條參照)。 

8. 罰則 

(1) 事業單位違反上述 1~5、6.生理假及其他假別(產假除外)與 7.謀職假之規

定，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本法第 79 條、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38 條) 

(2) 事業單位違反上述 6.產假之規定者，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本法第 78 條) 

(3) 主管機關應公布違反本法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之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

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本法

第 80 條之 1、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3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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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特別休假工資之時效 

勞工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事業單位如未依規定發給應

休未休日數之工資時，其請求權有 5 年時效之限制(74 年台內勞字第 359959

號函)。亦即，部分工時勞工縱使業已離職，亦得向原事業單位請求最近 5 年

之特別休假工資，確保其勞動權益。 


